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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船隻在直升機停機坪附近碇泊的提問 
 

海事處的書面回覆 
 
 

  根據現行海事條例，長洲東灣及觀音灣的水域並非指定的通航

區或禁止碇泊區。因此，本地船隻的船東及船長可因應其日常運作

需要和上述水域的使用情況，在其認為安全和合適的位置碇泊船

隻。 
 
  儘管如此，如市民發現有船隻對附近海上交通造成阻礙或構成

任何危險而須要本處提供協助，可致電本處海港巡邏組指揮中心

(24 小時)(電話：2385 2791／2385 279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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